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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新版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公布 

 

 

2019 年 2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新税法下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 号，以下简称“7 号公告”），

修订后的申报表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旧版申报表同时废止。 

 

本次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修订系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配套措施。国家税务

总局根据新税制的政策规定，对旧版申报表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新版申

报表目前共计 10 张表单，主要变化包括： 

 

新增申报表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纳税人填报 

 

该表单适用于居民个人取得境内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申报，由纳税人在

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时报送。 

 

纳税人需要填报的信息包括综合所得的收入，以及各项扣除等。值得注

意的是，无住所个人还需要披露当年度在华停留天数以及已在华停留年

数。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方式备案表（简称“备案

表”）、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

表（简称“创投扣缴申报表”）——创投企业填报 

 

2019 年 1 月出台的财税[2019]8 号文件规定，符合条件并选择按单一

投资基金核算的合伙制创投企业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个人合伙人

从该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由创投企业按 20%税率

扣缴个人所得税（有关内容请参见 2019 年 1 月 30 日的税务快讯）。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049750/conten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x-newsflash/deloitte-cn-tax-newsflash-zh-190130.pdf


此次发布的新版申报表新增设置了适用于上述情形的两份表单，其中备

案表由创投企业在进行核算方式备案时填报；创投扣缴申报表由创投企

业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上一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扣缴申报时填报。 

 

合伙制创投企业需在表单中详细披露被投资项目的股权转让所得和合伙

人所得分配情况。 

 

修订申报表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 表）——扣缴义务人填报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 表）——纳税人填报 

 

其中，A 表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办理扣缴申报，在扣缴义务人首次向纳税人

支付所得，或相关基础信息发生变化时填写；B 表适用于自然人直接向税

务机关办理涉税事项，在初次办理时填报，以后仅需在信息发生变化时

填报。 

 

结合个税新政的变化，如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管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涉及的退补税事宜等，新版表单对采集的信息项目进行了调整，例

如要求统一填写纳税人识别号，增加了境内银行账户、手机号码等信息

的填报栏次等。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扣缴义务人填报 

 

该表单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各类应税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扣缴申

报。扣缴义务人应在每月或每次预扣、代扣税款的次月 15 日内，将已扣

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该表单。 

 

新版表单增加了税收居民的判定以及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要求。值

得注意的是，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需要按照累计

预扣法扣缴税款并进行相应的表单填写（有关累计预扣法的内容，请参

见 2018 年 12 月 21 日的税务评论）。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 表）——纳税人填报 

 

该表单适用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的情形（如非居民个

人在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或者个人取得应税所得但扣缴义务人未

扣缴税款），由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时填报。 

 

新版表单要求填表人勾选其办理自行纳税申报的具体情形，并新增了税

务居民的判定，以及非居民境内居住天数范围的填报栏次。 

 

旧版申报表中，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人应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填报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B 表）”，该表单并未包含在本次发布的

新版申报表中。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A 表）（B 表）（C 表）——纳税人

填报 

 

上述表单适用于经营所得的纳税申报。 

 

查账征收方式下，纳税人应当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办理税款

预缴并填报 A 表；次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汇算清缴并填报 B 表。 

 

核定征收方式下，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填报 A 表。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18/deloitte-cn-tax-tap2852018-zh-181221.pdf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办理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的

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则应填报 C 表。 

 

根据新税法，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没有综合所得的，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亦可减除费用 6 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

的其他扣除。因此，新版表单增加了相应的扣除栏次。 

 

其他 

 

鉴于新税法下工资、薪金所得的税务处理没有行业区分，过去仅适用于

少数特定行业的年度申报表不再保留。 

 

 

德勤评论 

 

7 号公告根据新税制的政策规定对原有的申报表进行了梳理及修订。总体

上看，与旧版申报表相比，新版申报表适用情形更为复杂及多样化，企

业与个人应了解各自的申报要求，根据自身情形选择应适用的表单进行

填写。此外，为配合未来税收征管要求，新版申报表收集的信息更为全

面，比如要求无住所个人在年度自行申报中披露当年在华停留天数及已

在华停留年数等。因此，企业与个人在填写时须事先了解相关税收政

策，并获取所需的信息以便准确填报。 

 

新增的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呼应了新税法有关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按年计

税，以及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应进行汇算清缴的规定。居民纳税人应注意

有关综合所得的税务新规，符合条件的应在次年的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及时办理年度申报。 

 

对于合伙企业及其个人合伙人而言，此次发布的新版申报表值得引起关

注。一方面，自然人合伙人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根据

新税法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等项目的填报；另一方

面，对拟享受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相关税务政策的合伙制创投

企业，本次修订的新版申报表体系中增设了备案表和创投扣缴申报表，

从而为有关创投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务优惠新规的执行提供了较为明确

的操作指引。预期未来税务机关将会逐步加强对合伙企业纳税申报的管

理，相关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应关注合规风险，及时依法履行有关的涉

税义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布的纳税申报表中暂未包括专用于填报境外

所得的申报表（即相当于旧版申报表中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B 表）”）。目前纳税人取得境外所得办理纳税申报的专项规定亦尚未

公布，预计相关表单可能会随同该专项规定出台，有海外派遣安排的企

业，以及取得境外所得的居民个人应继续关注后续法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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